<< 台南市召會讀經小排參讀小品    01/01/2012～01/07/2012 >>

王的家世、身分與受膏
本週禱讀經文：太一21、23，三2、16、17 

本週讀經進度：太一1～太三17

=========================================================================
1：1耶穌基督，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子孫的家譜：
    新約頭一個和末一個名字都是耶穌，證明耶穌基督乃是新約的主題，也是新約的內容。

    聖經是一本生命的書，這生命乃是一位活的人物，就是那奇妙且包羅萬有的基督。舊約用豫表和豫言描繪這位要來的奇妙人物；到了新約，這位奇妙的人物來到了。新約的第一頁，向我們推薦這位奇妙的人物，將祂的家譜介紹給我們。我們要了解這家譜，需要追溯其中每一事件的起源和歷史。

    基督是全本聖經的奇妙中心，包羅萬有，具備多面。新約開始有四本傳記，描繪這位包羅萬有之基督主要的四方面。馬太福音見證祂是君王，是舊約所豫言神的基督，將諸天的國帶到地上。馬可福音告訴我們，祂是神的僕人，為神忠心勞苦。路加福音提供一幅完整的圖畫，描繪祂是地上所活過惟一正確並正常的人，因此祂是人類的救主。約翰福音揭示祂是神的兒子，就是神自己，作了神子民的生命。

1：2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們，1：3猶大從他瑪氏生法勒斯和謝拉，法勒斯生希斯崙，希斯崙生亞蘭，1：4亞蘭生亞米拿達，亞米拿達生拿順，拿順生撒門，1：5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

    喇合是耶利哥城中的妓女，而耶利哥是神永遠咒詛之地。喇合歸向神和神的百姓後，嫁給領頭的猶大支派中，作首領的撒門，生了敬虔的波阿斯，基督乃是從他而出。不論我們的背景如何，只要我們歸向神和神的百姓，並與神百姓中適當的人結合，就會生出正確的果實，並享受基督長子的名分。
1：6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作過烏利亞妻子的生所羅門，
    大衛謀殺烏利亞，奪了他的妻子拔示巴。因此，她的改嫁是大衛殺人與姦淫的結果。大衛是個合神心意的人，除了這件惡事以外，一生都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本家譜不說從拔示巴，而說從作過烏利亞妻子的，以強調大衛所犯的大罪，因此表明基督這位君尊的救主，不僅與外邦人有關聯，也與罪人有關聯。

1：7所羅門生羅波安，羅波安生亞比雅，亞比雅生亞撒，1：8亞撒生約沙法，約沙法生約蘭，約蘭生烏西雅，1：9烏西雅生約坦，約坦生亞哈斯，亞哈斯生希西家，11：10希西家生瑪拿西，瑪拿西生亞們，亞們生約西亞。1：11在遷徙巴比倫的時候，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們。1：12遷徙到巴比倫以後，耶哥尼雅生撒拉鐵，撒拉鐵生所羅巴伯，1：13所羅巴伯生亞比玉，亞比玉生以利亞敬，以利亞敬生亞所，1：14亞所生撒督，撒督生亞金，亞金生以律，1：15以律生以利亞撒，以利亞撒生馬但，馬但生雅各，1：16雅各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1：17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十四代；從大衛到遷徙巴比倫，也是十四代；從遷徙巴比倫到基督，又是十四代。
    本家譜分為三階段：列祖階段、君王階段及平民階段（包括被擄與歸回的人）。父神符合列祖階段，子神符合君王階段，靈神符合平民階段。這也指明三一神與受造之人的調和。
    十四的三倍是四十二，四十是試煉、試誘、受苦的數字，四十二表徵試煉後的安息與滿足。以色列人進入安息的美地之前，經過了四十二個站口。千年國的安息，在長達四十二個月的大災難之後來到。（啟十三5。）經過一切試煉、試誘與受苦的世代後，基督來了，成為第四十二代，作我們的安息與滿足。
1：18耶穌基督的由來，乃是這樣：祂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他們還沒有同居，馬利亞就被看出懷了孕，就是她從聖靈所懷的。1：19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退了。1：20正思念這事的時候，看哪，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那生在她裏面的，乃是出於聖靈。
  神藉著祂的靈，先生在馬利亞裏面，待成孕完畢，就帶著人性，生為兼有神人二性的神而人者。這是基督的由來。
1：21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親自將祂的百姓從他們的罪裏救出來。1：22這一切成就了，為要應驗主藉著申言者所說的，說，1：23“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耶穌這名是神所起的，以馬內利是人所稱的，意即神與我們同在。救主耶穌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祂是神，也是神成肉體，住在我們中間。祂不僅是神，也是神與我們同在。

    基督是以馬內利，不僅在世為人時與我們同在，就是祂升天後，每逢我們被聚集到祂的名裏，祂也與我們同在。（十八20。）不但如此，祂還要天天與我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二八20。）
1：24約瑟從睡中醒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他的妻子娶過來，1：25只是沒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兒子，就給祂起名叫耶穌。=========================================================================
3:1　那時，施浸者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施浸者約翰的來到，結束了律法的時代；接著約翰的施浸，和平的福音開始傳揚。 約翰的傳道，是福音的開始。因此，恩典的時代開始於約翰。

3:2　你們要悔改，因為諸天的國已經臨近了。

    施浸者約翰所傳的悔改，開啟神新約的經綸，是為著諸天的國有一個轉變。這指明神  新約的經綸，是以祂的國為中心。為此，我們應當悔改，改變我們的心思，轉移我們人生的追求。我們追求的目標，向來是別的事物，現今我們必須轉向神和神的國。

這清楚指明，在施浸者約翰未來以先，諸天的國還沒有來到；甚至在約翰出來傳道時，諸天的國也還沒有來到，只是已經臨近了。到了主開始盡祂的職事，甚至差遣門徒出去傳道時，諸天的國仍然沒有來到。因此，在十三章頭一個比喻，種子的比喻（指明主的傳道）裡，主並沒有說，“諸天的國好比…，”直到第二個比喻，（十三24，）稗子的比喻（指明五旬節那天召會的建立），主纔這樣說。十六18～19，將召會和諸天的國這兩個辭交互使用，證明在召會被建立時，諸天的國就來到了。

3:3　這人就是那藉著申言者以賽亞所說的，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豫備主的道路，修直祂的途徑。”3:4　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

約翰生來就是祭司。按律法的規條，他應當穿祭司袍，這袍子主要是用細麻作的。他也應當喫祭司的食物，這食物主要是百姓獻給神的細麵和祭肉。但約翰所作的完全不同。他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這些東西都是不文明、未開化的，也是不照著宗教規條的。祭司竟穿駱駝毛的衣服，這對宗教的頭腦特別是個重擊，因為按照利未記的規條，駱駝是不潔淨的。此外，他不住在文明之地，而住在曠野。這一切都指明他完全棄絕神對舊約的安排，那安排已經墮落成了一種攙有人類文化的宗教。約翰的用意，是要引進神新約的經綸，這經綸單單是由基督和生命之靈所構成的。

3:5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但河四周全境的人，都絡繹的出去到約翰那裡，3:6　承認著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裡受他的浸。

給人施浸就是把人浸入、埋在象徵死亡的水裡。施浸者約翰如此行，指明那些悔改的人一無用處，只配埋葬。這也象徵舊人的了結，使新的開始能在復活裡得以實化，這新的開始是由基督這賜生命者帶進來的。因此，接著施浸者約翰的職事，基督來了。約翰的浸不僅了結那些悔改的人，也把他們引到基督，好得生命。在聖經裡，受浸含示死與復活。浸入水裡就是置於死地，並且埋葬；從水裡上來，意思就是從死裡復活。
3:7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受他的浸，就對他們說，毒蛇之種，誰指示你們逃避要來的忿怒？

法利賽人是猶太人中間最嚴緊的教派，（徒二六5，）約成立在主前二百年。他們誇耀自己超凡的宗教生活、對神的虔誠、並聖經的知識。其實，他們已墮入虛飾與假冒中。（二三2～33。）

撒都該人是猶太教的另一派，（徒五17，）他們不相信復活，也不相信有天使和靈。施浸者約翰和主耶穌，都斥責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為毒蛇之種。主耶穌警告門徒，要提防他們的教訓。法利賽人可視為正統派，撒都該人乃是古代的摩登派。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與悔改相稱。3:9　不要自己心裡想著說，我們有亞伯拉罕作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由於猶太人不肯悔改，本節和10節的話都應驗了。神已將他們砍下來，又興起相信的外邦人作亞伯拉罕信心的後裔。本節約翰的話清楚指明，他所傳的諸天之國，不是由亞伯拉罕肉身的子孫，乃是由亞伯拉罕信心的子孫所構成。因此，牠是屬天的國，不是屬地的彌賽亞國。

3:10　現在斧頭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3:11　我是將你們浸在水裡，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祂提鞋也不配，祂要將你們浸在聖靈與火裡。

根據上下文，這裡的火不是徒二3的火，那裡的火與聖靈有關；這裡的火和10、12節的火一樣，是火湖的火，（啟二十15，）不信的人要在火湖裡遭受永遠的沉淪。約翰在這裡對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所說的話，意思是他們若真正悔改信主，主就要把他們浸在聖靈裡，使他們得著永遠的生命；否則，主就要把他們浸在火裡，就是把他們丟在火湖裡受永火的刑罰。
約翰的浸只是為著悔改，引導人信主。主的浸或是叫人在聖靈裡得著永遠的生命，或是叫人在火裡永遠沉淪。主在聖靈裡的浸開始了諸天的國，把信祂的人帶進諸天的國裡；祂在火裡的浸要結束諸天的國，把不信的人丟在火湖裡。因此，主在聖靈裡的浸，基於主的救贖，是諸天之國的開始；主在火裡的浸，基於主的審判，是諸天之國的結束。  

所以，本節有三種浸：在水裡的浸、在靈裡的浸和在火裡的浸。約翰在水裡的浸，引人進入諸天的國。主耶穌在靈裡的浸，在五旬節那天，開始並建立諸天的國，且要使其延續，在這世代的末了達到完成。主在火裡的浸，照著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啟二十11～15，）要結束諸天的國。

3:12　祂手裡拿著揚場的簸箕，要揚淨祂的禾場，把祂的麥子收在倉裡，把糠秕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那些由麥子所表徵的人，裡面有生命，主要把他們浸在聖靈裡，並把他們提去，收在空中的倉裡。那些由糠秕所表徵的人，如十三24～30的稗子，裡面沒有生命，主要把他們浸在火裡，把他們扔到火湖裡。這裡的糠秕，是指不肯悔改的猶太人；十三章的稗子，是指掛名的基督徒。這兩班人永遠的定命都是一樣的，就是在火湖裡沉淪。

3:13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出來，到約但河約翰那裡，要受他的浸。3:14　約翰想要攔住祂，說，我當受你的浸，你反到我這裡來麼？3:15　耶穌回答說，你暫且容許我罷，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全般的義。於是約翰容許了祂。

義就是照著神所命定的作法生活、行事、為人，成為對的。在舊約裡，遵守神所賜的律法就是義。現在神差遣施浸者約翰來設立浸，人受浸就是盡了在神面前的義，意即履行了神的要求。主耶穌不是以神的身分，乃是以一個典型的人，一個真以色列人的身分，來到約翰這裡。因此，祂必須受浸，遵守神這時代的安排，否則祂就和神不對了。
3:16　耶穌受了浸，隨即從水裡上來，看哪，諸天向祂開了，祂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

主受浸不僅是照著神所命定的，盡了全般的義，也是讓自己擺到死與復活裡，使祂能彀不以天然的作法，乃以復活的作法來盡職。藉著受浸，祂甚至在實際死而復活的三年半以前，就在復活裡生活並盡職了。
主受浸，盡了神的義，並被擺到死與復活裡，就得著三件事：諸天開了、神的靈降下以及父說話。今天我們也是一樣。
主耶穌在神的靈降到祂身上以前，已經從聖靈而生，（路一35，）證明祂裡頭早有神的靈，這是為著祂的出生。現在神的靈降在祂身上，是為著祂的職事。

鴿子是溫柔的，牠的眼睛一次只能看一樣東西。因此，鴿子表徵在眼光與目的上的溫柔和單純。因著神的靈彷彿鴿子降在主耶穌身上，祂就能專注於神的旨意，溫柔並單純的盡職。
3:17　看哪，又有聲音從諸天之上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聖靈的降下，是基督的受膏；父的說話，乃基督是愛子的見證。這裡是一幅神聖三一的圖畫：子從水裡上來，靈降在子身上，父說到子。這證明父、子、靈同時存在。這是為了完成神的經綸。

<< 馬太福音一、三章經文及相關註解 >>

=========================================================================
  聖經乃是神的說話，牠有兩部分。在頭一部分，就是舊約，神藉著眾申言者說話；在第二部分，就是新約，神在子裏（在子的人位裏）說話。第二部分由四福音、使徒行傳、書信、以及啟示錄所組成。子在肉體裏的時候，在四福音裏開始說話。祂復活以後，成了那靈，藉著使徒們繼續說話。因此，新約就是子向我們說話，將祂自己供應我們作生命和一切，使我們成為祂的身體，祂的彰顯，就是召會。
The Bible is God’s speaking. It has two sections. In the first section, the Old Testament, God spoke by the prophets, and in the second section, the New Testament, He spoke in the Son (in the Person of the Son, Heb. 1:1-2). This section is composed of the four Gospels, the book of Acts, the Epistles, 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While He was in the flesh, the Son began to speak in the four Gospels. After His resurrection, He continued to speak as the Spirit through the Apostles (see John 16:12-14). Thus, the New Testament is just the Son’s speaking to us, His ministering Himself as life and everything that we may become His Body, His expression, the church.

  聖經是一本生命的書。這生命一點不差就是基督這位活的人物。舊約描繪基督是要來的一位；到了新約，所豫言的這一位來了。因此，新約乃是舊約的應驗。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曾說，新約包含在舊約裏，舊約彰顯在新約中。新舊兩約實際上乃是一，啟示一位作我們生命的人物。

馬太福音的中心思想是：
　基督，就是耶穌（耶和華救主）和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乃是君王、施浸者、光、教師、醫治者、赦罪者、新郎、牧人、朋友、智慧、安息、更大的殿、真大衛、安息日的主、更大的約拿、更大的所羅門、撒種者、種子、餧養者、餅、桌子下的碎渣、基督、活神的兒子、為著召會的磐石、召會的建造者、國度的創立者、今日的摩西、今日的以利亞、房角的頭塊石頭、主、復活的一位、帶著權柄的一位、在復活裏與祂子民永遠同在的一位。
　馬太福音裏的基督何等豐富，甚至比約翰福音裏的更豐富。祂這位耶穌、以馬內利，對我們又是另外三十三項。我們必須享受祂並有分於祂。我們需要在復活裏，不是在天然的情形裏，經歷祂的各方面。祂是永遠與我們同在的一位。馬太開始於『神與我們同在，』結束於『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這是何等的美妙！
<< 選自 馬太福音生命讀經 第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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